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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所得稅
新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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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基本生活費計算規定

基本生活費不課稅(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

1.基本生活費=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最近一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之60%

2.110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費：19.2萬元.

基本生
活費總

額

免稅額

標準(或列
舉)扣除額

儲蓄投資

身心障礙

教育學費

幼兒學前

差額

A B

A=每人19.2萬元x申報戶人數
B=免稅額+標準(或列舉)扣除額+(儲蓄
投資、身心障礙、教育學費、幼兒學
前、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當(A) >(B)時，差額得自綜合所得總
額中再行減除

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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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1/3)
從寬認定110年度境內居住者標準.

1.考量各國政府或企業採行邊境管制等相關措施倘屬緊急及具暫時性質
，不宜因而改變個人關於居住者或非居住者身分認定。

2.個人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無法返臺致出境逾2年戶籍遭遷出，因
境內無戶籍或於境內居留未達一定天數，可按以前年度申報方式先行
申報。

3.稽徵機關有查核需要時，由個案備妥相關事證以供認定。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5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2/3)
執行業務、其他所得者費用標準調整

1. 醫事人員.：

各項收入適用之費用率得按費用標準之117.5%計算

〔西醫師全民健康保險收入之費用標準由每點0.8元提高為0.94元，
掛號費收入之費用標準由78% 提高為92%〕；〔藥師之健保收入(含
藥費收入)適用之費用率，由94%提高為97%〕。

無須個別舉證其受疫情影響情形，亦無適用條件限制。

2. 非醫事人員.：

維持年度收入總額減少達30%及適用之費用率得按費用標準之112.5%
計算(例如：私人辦理補習班收入之費用率由50% 提高為56%)規定，

調整110年度收入總額較「109年度或108年度任一年度」減少達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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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3/3)
紓困特別條例之租稅措施

1. 為提高機關（構）、事業單位、學校、法人、團體給付薪資誘因，
並使其積極參與防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紓困特別條例)第4條提供員工防疫隔離假薪資費用加倍減除之
租稅措施。

2. 紓困特別條例第9條之1規定自政府領取之補助免納所得稅，財政部
於109年11月25日發布解釋令.核釋適用上開免稅規定之主體及相關
稅務規定；依前述規定領取政府補貼免納所得稅之金額，依財政部
109年8月20日台財稅字第10904578040號函.說明，不列為個人基本
所得額之加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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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個人舊制房屋財產交易所得標準.

1.高價住宅

110年度所得額標準維持17%(與109年度相同)

2.非高價住宅

110年度考量部分地區新建案交易熱絡帶動當地整體房市價量上揚等因
素，分別調增該等地區之所得額標準1%~3%

3.本局轄內各地區按房屋評定現值之百分比調整如下：
地區別 110年度標準 109年度標準 調整幅度

板橋、新莊 38 36 2

三重 38 35 3

中和 37 36 1

林口 36 34 2

樹林 35 33 2

泰山 34 33 1

桃園 25 24 1

八德 24 23 1

竹北 23 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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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第18條110年1月27日修正公布.

1.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交易未上市櫃股票之交易所得，應計入基本所
得額課稅；但該股票之發行或私募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易時該公司設立未滿5年者，免
予計入。

2.本(111)年5月辦理11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如有前揭交易未上市櫃
股票之交易所得，應填寫「110年度個人所得基本稅額申報表」，併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辦理申報。

3.「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認定辦法」業由財
政部會銜經濟部以110年4月14日台財稅字第11004543230號令、經工
字第11004601700號令訂定發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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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
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

1.財政部111年2月7日台財稅字第11000691220號函釋，依所得基本稅額
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該條例施行後所訂立受益人與要保人非
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受益人受領之保險給付，計入其基
本所得額課徵所得基本稅額。惟倘經稽徵機關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認屬
贈與，依遺產及贈與稅法徵免贈與稅者，參據本部102年4月1日台財
稅字第10200009960號函意旨，無適用上開條例規定問題。

2.財政部102年4月1日台財稅字第10200009960號函釋，受益人與要保人
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給付，既經稽徵機關依實質課稅原則認定係屬
遺產，尚無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9款規定之適用，而應計入被繼
承人遺產課徵遺產稅，自無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第1項第2款
規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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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者自願提繳退休金.

1.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得自願依本條例規定提繳及請領退休
金之人員為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自營作業者及受委任工作者。

2.個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在其每月執行業務所得6%範
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適用該條例第14條第4項規定，不計入提繳年
度執行業務收入課稅。申報執行業務收入金額減除自願提繳退休金時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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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第15條、第23條免納所得稅額度
，自110年6月1日起調高為1.5萬元.

1.將住宅出租予符合住宅法第15條規定接受各項租金補貼者或符合同法
第23條規定的單位供社會住宅使用，出租期間之租金收入

110年5月31日以前住宅出租期間取得的租金收入，每屋每月在1萬元
以內部分，免稅。

110年6月1日以後住宅出租期間取得的租金收入，每屋每月在1萬5千
元以內部分，免稅。

超過免稅部分者，就超過部分減除該部分之必要損耗及費用後之餘
額為租賃所得。

2.該租賃收入之必要損耗及費用可逐項舉證申報，如不逐項舉證申報，
必要費用標準為應稅租金收入的43%；但出租予符合同法第23條規定
的單位供社會住宅使用，必要費用標準為應稅租金收入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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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生領取之生活津貼免納綜合所得稅.

1.建教合作機構給付建教生生活津貼，屬建教生參與職業訓練而給與之
補助費，免納綜合所得稅。

2.配合教育部修正公布「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第2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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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及政務人員在職繳付退撫基金或
自提儲金，自110.1.1起不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稅.

1.配合立法院110年12月28日三讀通過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條
條文、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29條條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資遣撫卹條例第8條條文、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5條條文、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9條第1項條文，追溯自110年1月1日施行
。

2.退休金屬繳付時不計入繳付年度薪資收入課稅部分，依所得稅法第14
條第1項規定列為退職所得並適用定額免稅規定，由給付機關計算應
課稅退職所得，據以填列扣(免)繳憑單之給付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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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
規定之財產交易所得採分離課稅.

1.110年5月19日修正公布「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第29條，及同年
11月19日訂定發布「文化藝術事業辦理展覽或拍賣申請核准個人文物
或藝術品交易所得採分離課稅辦法」.，經文化部認可之文化藝術事
業，在我國境內辦理文物或藝術品展覽、拍賣活動，得向文化部申請
核准個人透過該活動之財產交易所得採分離課稅。

2.經核准後，由該文化藝術事業為扣繳義務人，分別按出賣人為所得稅
法第7條第2項規定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同條第3項規定非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分離課稅)，不適用
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結算申報及第73條第1項申報納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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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辦法.

1.110年7月7日修正公布「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行政院定自110
年10月25日施行，修正後第20條授權訂定「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
得稅辦法」

2.自107年度起，於首次在我國居留滿183天且從事專業工作取得薪資所
得超過300萬元的課稅年度起算5年內，各該課稅年度薪資所得超過
300萬元部分的半數，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其海外所得亦免計
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3.申報時應檢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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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稅捐稽徵法相關規定.

1.稅捐稽徵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110年12月17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1000112901號令修正公布。

2.修正後第20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稅法規定逾期繳納稅捐應加徵滯納金
者，每逾3日按滯納數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30日仍未繳納者，
移送強制執行」，業奉行政院定自111年1月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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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1修正.

1.財政部111年2月21日台財稅字第11100522130號令，修正公布所得稅法
施行細則第10條之1。111年2月21日令修正發布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10條之1，故自111年2月21日起算3日即111年2月23日生效(司法院釋
字第161號解釋，應將法規公布或發布之當日算入)

2.修正內容「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4及第三十五條所稱不
可抗力之災害，指震災、風災、水災、旱災、寒害、火災、土石流、
海嘯、瘟疫、蟲災、戰爭、核災、氣爆，或其他不可預見、不可避免
之災害或事件，且非屬人力所能抗拒者為限。」

3.不可抗力災害損失之扣除，應於災害發生後30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
明文件，報請該管稽徵機關派員勘查。未依規定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派
員勘查，而能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屬實者，該管稽徵機關仍應核
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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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規定(房地合一稅2.0)

1.110年4月28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部分條文(房地合一稅2.0)，延長
個人短期交易房地適用高稅率之持有期間，營利事業依持有期間按差
別稅率分開計稅，預售屋及符合一定條件股權交易視同房地交易，自
110年7月1日施行。

2.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該房屋、土地登記所
有權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按其所有或持分共有部分，計
算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不計入獨資、合
夥組織營利事業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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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對烏克蘭國際援助捐款
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額或費用規定

1.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1規定，個人對於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下稱機關團體)之捐贈，得於綜合所得總額
20%額度內扣除；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
額限制。

2.為協助烏克蘭難民，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成立賑濟烏克蘭專戶，個人
對該專戶之捐贈，依前開規定，得於綜合所得總額20%額度內，列為
當年度列舉扣除額。

3.至烏克蘭居住之個人或機關團體取自上開賑災基金會之捐款，得依財
政部99年9月24日台財稅字第09900181010號令及同年11月24日台財稅
字第09904522140號令規定，免課徵我國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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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
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項目(111年度綜合所得稅適用)

1.個人於111年1月1日以後依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8條規定，投資並
取得設立未滿同條第2項規定年限之未上市或未上櫃生技醫藥公司新
發行股份者，自該股份持有期間屆滿3年之當年度及次一年度綜合所
得總額中減除之金額，應計入各該年度個人基本所得額(財政部111年
3月15日台財稅字第11104519540號公告.)。

2.個人於111年1月1日以後依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2規定，投資並取得
成立未滿2年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
司新發行股份者，自該股份持有期間屆滿2年之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中減除之金額，應計入當年度個人基本所得額(財政部110年8月2日台
財稅字第11004573120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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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月13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2條滿18歲成年之規定
(112年度綜合所得稅適用).

1.依民法規定，成年人有行為能力，得單獨行使法律行為。因此，所得
稅法依循民法規定，成年人原則上應自行擔任納稅義務人辦理結算申
報，爰修正前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目至第4目有關減除子女
、同胞兄弟、姊妹及其他親屬或家屬等受扶養親屬免稅額規定，原則
以該等受扶養親屬未滿20歲為限，滿20歲以上者須符合因在校就學、
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始得由納稅義務人列報
其免稅額。

2.為使適用扶養親屬免稅額時成年與否之認定回歸民法規定，爰修正所
得稅法第17條，將有關「未滿20歲」及「滿20歲以上」規定，修正為
「未成年」及「已成年」，110年度綜合所得稅成年仍以20歲劃分。

3.配合民法第12條修正滿18歲為成年之規定，將自112年1月1日施行.(所
得稅部分113年5月申報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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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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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免辦申報標準

受扶養親屬人數 0人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

免辦結算
申報標準

無配偶 208,000元 296,000元 384,000元 472,000元 560,000元 648,000元

有配偶 416,000元 504,000元 592,000元 680,000元 768,000元 856,000元

1.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免稅額及標準扣
除額的合計數(如上表)，得免辦理結算申報。

2. 有扣繳稅款或股利及盈餘可抵減稅額依法可申請退稅者，應辦理申報才能
退稅

（所得稅§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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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說明

項目 金額 備註

免稅額 88,000元

免稅額(本人、配偶及直系尊

親屬年滿70歲)

132,000元 本人、配偶及申報扶養直系尊親屬於民國40年(含)以前出
生可適用。

標準扣除額 單身 120,000元

與配偶合併申
報

240,000元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200,000元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200,000元

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 1.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親屬的財產交易損失
（須檢附有關證明損失的文據），每年度扣除額，以
不超過當年度申報的財產交易所得為限。

2. 選擇納稅義務人及配偶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者，其
財產交易損失僅得減除其個人之財產交易所得，不得
減除其他人之財產交易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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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說明

項目 金額 備註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70,000元 選擇納稅義務人及配偶各類所得分開計稅者，應於左列扣
除限額內，由分開計算稅額之他方及受扶養親屬先予減除；
減除後如有餘額，再由分開計算稅額者於餘額內減除。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25,000元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就讀大專以上院校）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120,000元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5歲以下（105年（含）以後出生）, 且
不符合以下條件者：

①適用稅率在20%(含)以上。(含採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
或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適用稅率在20﹪)

②選擇股利及盈餘按28%單一稅率分開計稅者。

③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之
扣除金額67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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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說明

項目 金額 備註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120,000元 ①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22條第1項規定得聘僱外籍
家庭看護工資格的被看護者

②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8條第2項規定接受評估，失能等級
為第2級至第8級且110年度使用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
準服務者。

③於110年度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全年達90日者，須檢附
110年度入住累計達90日的繳費收據影本。

④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
20%以上，或採本人或配偶之薪資所得或各類所得分開
計算稅額適用稅率在20%以上。選擇股利及盈餘按28%單
一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計算之
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之扣除金額670萬元，排除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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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額說明
項目 適用對象 說明

捐贈
納稅義務人
配偶
受扶養親屬

1. 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及透過中央
主管機關設置的專戶對指定特定運動員的捐贈總額最高不超
過綜合所得總額20%為限。(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之1)

2. 有關國防勞軍的捐贈、對政府的捐獻，及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規定辦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古蹟保存區內建築物、
考古遺址、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古物之修復、再
利用或管理維護者，其捐贈或贊助款項，及透過中央主管機
關設置的專戶對未指定特定運動員的捐贈，不受金額限制。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之1)。

3. 非現金財產捐贈者，扣除金額依「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
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計算。

保險費
納稅義務人
配偶
受扶養直系親屬

1. 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
險費。

2. 每人(以被保險人為計算依據)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24,000
元為限。【被保險人與要保人應在同一申報戶內】

3.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的全民健康保險費
(含補充保險費) ，得不受金額限制，全數扣除(以被保險人
眷屬身分投保者，毋須與被保險人同一申報戶)。

醫藥及生育費
納稅義務人
配偶
受扶養親屬

1. 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診所。
2. 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不得扣除。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28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額說明
項目 適用對象 說明

災害損失

納稅義務人
配偶
受扶養親屬

1. 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指震災、風災、水災、旱
災、寒害、火災、土石流、海嘯、瘟疫、蟲災、戰爭、
核災、氣爆，或其他不可預見、不可避免之災害或事件，
且非屬人力所能抗拒者為限等)【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10條之1修正案】

2. 受有保險賠償、救濟金或殘值出售部分，列為該損失之
減項。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

納稅義務人
配偶
受扶養親屬

1. 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
2. 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30萬元為限。
3. 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購屋借款利息中減

除。
4. 「修繕貸款」或「消費性貸款」名義借款者不得列報。
5. 每一申報戶以一屋為限。

房屋租金支出

納稅義務人
配偶
受扶養直系親
屬

1. 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2. 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12萬元為限。
3. 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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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額說明
項目 適用對象 說明

政治獻金.
納稅義務人
配偶
受扶養親屬

1. 個人對同一擬參選人不得超過10萬元，且每一申報戶對各政
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捐贈，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20%，
金額不得超過20萬元。

2. 對政黨捐贈，政黨推薦的候選人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未達1%
（110年度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台
灣民眾黨、時代力量、親民黨、台灣基進、綠黨、新黨及一邊
一國行動黨推薦候選人得票率達1%）或收據不符者，不予認
定。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規定罷免案的支出

納稅義務人
配偶

各種公職人員罷免案，自提議人的領銜人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之日
起至宣告不成立之日止；已宣告成立者則延長至投票日後30日內，
提議人的領銜人及被罷免人所支付與罷免活動有關的費用，於同法
第41條規定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內，可於罷免案宣告不成立之
日或投票日年度列報扣除。(105年12月14日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4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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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綜合所得稅
速算公式

級別 110年度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淨額X稅率-累進差額

1 0 ~ 540,000      X    5%    － 0

2 540,001 ~  1,210,000   X   12%    － 37,800

3 1,210,001 ~  2,420,000   X   20%    － 134,600

4 2,420,001 ~  4,530,000   X   30%    － 376,600

5 4,530,001 以上 X   40%    － 82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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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所得(1/3)
法源 所得稅法

第14條
住宅法
第15條

住宅法
第23條

租賃住宅市場
發展及管理條例
(租賃專法)

出租人 住宅所有權人

承租人 一般承租人 1.接受主管機關
租金補貼

2.其他機關辦理
之各項租金補
貼

1.主管機關
2.租屋服務事業轉租及代為管

理
3.經由租屋服務事業媒合及代

為管理
4.使用對象

(1)居住
(2)長期照顧服務
(3)身心障礙服務
(4)托育服務
(5)幼兒園

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住宅
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
業轉租，契約約定供居住
使用一年以上者。

免納所得
稅金額

無 110.1-5月：每屋每月1萬元
110.6-12月：每屋每月1.5萬元

每屋每月6千元

費用率 43% 43% 60% 超過6千元至2萬元53%

實施年限 無 5年(得延長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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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所得(2/3)
(一)106年1月1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02041號令修正

公布住宅法全文65條，自公布日施行。

(二)第23條第2項規定：「住宅所有權人依第19條第1項第5
款、第6款或第2項第4款規定將住宅出租予主管機關、租
屋服務事業轉租及代為管理，或經由租屋服務事業媒合及
代為管理作為居住、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育
服務、幼兒園使用，得依下列規定減徵租金所得稅：一、
住宅出租期間所獲租金收入，免納綜合所得稅。但每屋每
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不得超過新臺幣1萬元。二、住宅出
租期間之租金所得，其必要損耗及費用之減除，住宅所有
權人未能提具確實證據者，依應課稅租金收入之60%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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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所得(3/3)
(三)符合上揭住宅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住宅所有權人，其

租賃收入可減除60%之必要損耗及費用，與一般租賃收入
減除43%之必要損耗及費用有別。

(四)住宅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前項減徵租金所得稅規定
，實施年限為5年，其年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
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五)107年申報106年度綜合所得稅即可適用；相關租稅優惠

實施年限經行政院定至116年1月12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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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
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出售或重購之房屋係以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配偶名義登記所有
權者。 

2.納稅義務人出售或重購之房屋均須為自用住宅。 
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始為自用住宅：(財政部108.11.18台財稅字第10804592200令)

◎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申報年度於該房屋坐落地址辦竣戶籍登記。 

◎該房屋於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情事。 

3.納稅義務人已繳交出售自用住宅年度之綜合所得稅。

4.原財產交易所得已依規定自財產交易損失中扣抵部分不適用。 

5.於出售自用住宅房屋完成移轉登記日起2年內重購者。先購後售
者亦適用之。 

6.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買大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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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可扣抵稅額

在大陸地區已繳納所得稅（含扣繳、自繳，須附納稅證明）
准自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額，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大陸
地區所得，而依其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並應檢附
先送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後之大陸地區完納所得
稅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核認。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在大陸地區完納所得稅額證明：內容包括
納稅義務人之姓名、住址、所得年度、所得類別、全年所得
額、應納稅額、稅額繳納日期等。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36

納稅義務人依法扣抵國外已納稅款，相
關國外納稅憑證免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

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3條第1項或同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第8項規定扣抵其中華
民國境外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或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扣抵其國外財產依所
在地國法律已納之遺產稅或贈與稅時，如已提出所得來源
國或財產所在地國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得免檢附所
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驗
證文件。惟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如有需要，納稅義務人
應備妥足資證明繳納該境外所得稅、遺產稅或贈與稅款事
實之文件，以供審查認定。

(財政部1060825台財稅字第1060454406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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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17條之4
★非現金財產捐贈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稽徵機關依財政部訂
定之標準核定之：
◎未能提出非現金財產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

◎非現金財產係受贈或繼承取得。

◎非現金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行情或其他客觀因
素，致其捐贈時之價值與取得成本有顯著差異。

◎本次修正條文施行前已捐贈而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
確定之案件，亦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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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17條之4
★納稅義務人未提出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依

下列規定計算：

以買賣取得之非現金財產捐贈，其捐贈列舉扣除金
額計算規定。
(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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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17條之4
★納稅義務人未提出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依

下列規定計算：

以繼承、遺贈或受贈取得之非現金財產捐贈，其捐
贈列舉扣除金額計算規定。
(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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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17條之4
★捐贈非現金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行情或其他客

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價值與依第2條第1項本文、
同條項第1款本文、同條項第2款及前條規定計算之
金額有顯著差異者，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由稽徵
機關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場交易情形查核認定之金
額計算之。

(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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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17條之4
★納稅義務人以本標準所訂之其他非現金財產捐贈者

，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捐贈之金額。
(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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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17條之4
★本標準發布施行前，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

件，其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適用該認定標準
第2條至第4條規定。
(個人以非現金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六條)

◎廢止97至100年度「個人捐贈土地列報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
扣除金額之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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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親屬認定原則

★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重複申報扶養子女及直系尊親屬免
稅額案件之認定原則

本局107年1月18日北區國稅審二字第1070000904號函修訂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其他
親屬或家屬免稅額案件審核原則

本局103年4月23日北區國稅審二字第1030007033號函修訂

★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符合所得稅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得
各自辦理結算申報.

財政部109年10月15日台財稅字第1090458337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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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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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新頒函釋

財政部111.1.12台財稅字第11004706560號令

核定110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新臺幣與人民幣之
折算率為4.3238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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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8.9.6台財稅字第10804585700號函

交通部公路總局依「交通部公路總局汽缸總排氣量
一百二十五立方公分以下配備防鎖死煞車系統（ABS
）或連動式煞車系統（CBS）新機車補助作業要點」
補助新機車領牌登記之首任自然人車主之補助款，
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規定之其他所得，
其成本及必要費用為收入之100%，扣繳義務人免依
同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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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8.9.11台財稅字第10800613320號令

農民從事農業經營之農場，符合下列各點規定者，其銷售自行生產初級農產品之
所得，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6類自力耕作、漁、牧、林所得：

一、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4款規定，以共同生活戶為單位，從事農業經營之家
庭農場，其共同經營者均係同一家或同一處所共同生活戶成員。

二、農場經營以共同生活戶成員為勞力來源，得納入下列補充人力：

（一）基於補充臨時性、季節性之農業勞動力需求，得僱用臨時性或短期性之
員工（非經常性僱用），且未設有階級管理制度。

（二）為農業教育與發展，得與學校產學合作，提供學生校外實習。

三、農場得購置提升自力經營效率供作農業發展條例第47條之1第1項所定初級農
產品生產使用之設備，且以供作田間生產使用，或僅供不變更原始性質之屠宰、
切割、清洗、去殼、冷藏、冷凍等簡單處理之設備機具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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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8.9.17台財稅字第10804621290號令

一、衛生福利部依「捐贈屍體器官移植喪葬
費補助標準」對死後捐贈者之親屬補助喪葬
費，核屬政府贈與，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
第17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二、廢止財政部92年8月5日台財稅字第
0920044804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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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8.11.18台財稅字第10804592200號令

一、所得稅法第17條之2關於納稅義務人重購
自用住宅之房屋得申請扣抵或退還已納綜合
所得稅規定，所稱「自用住宅之房屋」，指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址辦
竣戶籍登記，且於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或供營
業使用之房屋。

二、廢止財政部76年 4月 24日台財稅第
762142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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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8.10.30台財稅字第10804640260號函

衛生福利部依「108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
者補助方案」，核發個人入住住宿式服務機
構補助款，核屬政府贈與，可依所得稅法第4
條第1項第17款規定，免納所得稅，扣繳義務
人免依同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
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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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7.5.2台財稅字第10704567670號令

(一)納稅義務人孫子女之父母均有因故(死亡、失蹤、長期服刑
或受宣告停止親權情形)不能扶養其子女之情事，而由納稅義
務人扶養並依所得稅法規定列報其免稅額者，得依規定減除該
孫子女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或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二)上開列報扣除額規定，納稅義務人孫子女之父母均應符合死
亡、失蹤、長期服刑或受宣告停止親權情形之一，其中「死亡
」情形得由稽徵機關依戶籍登記資料查核，免檢附證明文件外
，其餘情形，納稅義務人應於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檢
附警察局查詢人口報案單、在監證明、停止親權裁定確定證明
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俾利稽徵機關查核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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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7.12.20台財稅字第10704683960號令

(一)經法院刑事判決確定，被告以詐術使被害人投入資金構
成刑法第339條詐欺罪之案件，被告為取信被害人誘使其
投資而給予被害人之利得，不高於被害人未取回之投資本
金者，尚不發生所得課稅問題。

(二)嗣被害人因上開詐欺案獲償賠償金或和解金加計原取得
之利得超過未取回之投資本金部分，應計入其獲償年度之
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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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8.1.2台財稅字第10704710530號令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條第2項規定，全民健康保險為強
制性之社會保險，納稅義務人本人、合併申報之配偶或受
扶養直系親屬依該法規定以被保險人眷屬身分投保之全民
健康保險費，得由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
款第2目之2但書規定申報扣除。

(二)甲君之健保係以其配偶乙君(即被保險人)之眷屬身分投
保，乙君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並未列報甲君為配偶
，甲君係由其子丙君列報為扶養親屬，雖甲君之健保係依
附於乙君，但甲君健保費仍得由丙君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
列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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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賦稅署106.6.1臺稅所得字第10604500160號函

納稅義務人鄭君因自有房屋掉落鄰房致鄰房發生毀
損，其所給付鄰房所有人之房屋修復費列報災害損
失列舉扣除疑義，請參照財政部79年5月11日台財稅
第790011571號函規定意旨，究明該房屋修復費是否
與鄭君自有房屋遭受風災有因果關係，依法核辦；
如准列報，並請注意鄰房所有人有無重複列報災害
損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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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5.1.6.台財稅字第10404606440號令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以設定地上
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並於課稅年度在該地址①
辦竣戶籍登記，且該房屋②供自用住宅使用而③
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以該使用
權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比照所得稅法
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5規定，得檢附房屋使
用權擔保借款繳息清單等相關證明文件，列報購
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58

新頒函釋
財政部105.1.6.台財稅字第10404606440號令(續)

配套措施

一、納稅義務人於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時，
應一併檢附華固建設股份公司開立之「使用權分
期代扣款繳息清單」正本及兆豐銀行開立之「繳
息清單」影本予稅捐稽徵機關以利進行核認。

二、清單說明文字加註「依財政部106年11月22日台
財稅字第10604645990號函」，且該清單須有「華
固建設」公司章戳。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59

新頒函釋
財政部105.1.6.台財稅字第10404606440號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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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有關各級政府於收受實物捐贈之相關文書上
，是否應載明受贈物價值疑義

財政部104.3.26.台財稅字第10400012010號函

1.參據衛生福利部102年12月2日衛部救字第1020171403號函及104年3月
13日衛部救字第1040104293號函意見，受贈機關應依公益勸募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規定開立收據，並應載明受贈物之「種類、數量及時價」
事項。

2.為避免徵納雙方認定受贈物價值之爭議，依上開衛生福利部102年12月
2日函建議之處理方式，即受贈單位於所開立之收據內註明「納稅義務
人申報綜合所得稅捐贈列舉扣除時，其可申報扣除金額，仍應以稅捐
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查核認定之金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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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5.10.21台財稅字第10504601010號函

購買「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規定之身心障礙嬰幼兒
特製推車，該項支出可否列報綜合所得稅醫藥費列舉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因身心障礙購買旨揭補助辦法
規定之推車，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核准者，納
稅義務人可檢附主管機關函復之審核結果及統一發票或收據影
本，就超過補助部分之輔具支出，依所得稅法第17條規定列報
醫藥費列舉扣除；主管機關未予補助或納稅義務人未申請補助
者，應檢附醫師出具之診斷證明及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核實
列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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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5.2.16.台財稅字第10404649150號令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因身心障礙購買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26條規定之醫療輔具及同法第71條第2項
授權訂定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2條所列「身
體、生理與生化試驗設備及材料」、「身體、肌力及平衡
訓練輔具」及「具預防壓瘡輔具」3項輔具，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核准者，納稅義務人可檢附主管
機關函復之審核結果及①統一發票或②收據影本，就超過
補助部分之輔具支出，依所得稅法第17條規定列報醫藥費
列舉扣除；主管機關未予補助或納稅義務人未申請補助者
，應檢附醫師出具之診斷證明及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核
實列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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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財政部104.10.15.台財稅字第10404638970號令

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4規定申
報本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應檢
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如
未依規定檢附前開證明文件，僅提示醫師(院)診斷或鑑定
證明書者，尚不得列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惟如其嗣後
基於與前檢附之診斷或鑑定證明書所載相同事由，經鑑定
後取得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除有其他事證得認
定身心障礙之事實係於課稅年度後始發生者外，准依稅捐
稽徵法第28條規定申請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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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核釋多層次傳銷事業個人參加人銷售商品或提供勞
務予消費者，其所得計算規定

財政部104.12.15.台財稅字第10404684260號令

1.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個人參加人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予消費者，
自105年度起，其全年進貨累積金額在新臺幣(下同)77,000元
以下者，免按建議價格(參考價格)計算銷售額核計個人營利所
得；全年進貨累積金額超過77,000元者，應就其超過部分依財
政部83年3月30日台財稅第831587237號函釋規定，核計個人營
利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2.財政部95年12月11日台財稅字第09504545630號令，自105年1月
1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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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函釋

核釋多層次傳銷事業個人參加人銷售商品或提供勞
務予消費者，其所得計算規定

舉例說明：

A君105年度全年進貨累積金額100,000元，建議售價總額180,000元

營利所得=180,000元*[（100,000元-77,000元）/100,000元]*6%

=41,400元*6%

=2,4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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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認定原則
財政部101.9.27.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

自102年1月1日起，所得稅法第7條第2項第1款所稱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認定原則如下：

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且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1. 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
31天。

2. 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在1
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
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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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認定原則
財政部101.9.27.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

前點第2款所稱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應衡酌個人之家
庭與社會關係、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動參與情形、職業、營業所
在地、管理財產所在地等因素，參考下列原則綜合認定：

1. 享有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農民健康
保險等社會福利。

2. 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

3. 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行業務、管理財產、受僱提
供勞務或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4. 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
民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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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規範扶養親屬無謀生能力之認定原則
財政部109.3.26.台財稅第10904516510號函

一、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稱「無謀生能力」，
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因身體障礙、精神障礙、智能障礙、重大疾病就醫療
養或須長期治療等，經取具醫院證明，且不能自謀生活或
無能力從事工作者。

（二）符合衛生福利部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
之7規定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且不能自謀生活
或無能力從事工作者。

（三）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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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規範扶養親屬無謀生能力之認定原則
財政部109.3.26.台財稅第10904516510號函

二、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未滿60歲直系尊親屬有下列條件
之一，亦屬前點所稱「無謀生能力」之範圍：

（一）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本部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
規定公告該年度每人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金額者。

（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手冊者，或為精神衛生
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病人。

三、廢止本部89年9月7日台財稅第089045591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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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所稱無謀生能力之認定原則
財政部89.9.7.台財稅第0890455918號函

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稱「無謀生能力」，應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殘障手冊者。

2.身體傷殘、精神障礙、智能不足、重大疾病就醫療養或尚
未康復無法工作或須長期治療者等，並取具醫院證明者。

3.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未滿60歲直系尊親屬，其當年度所
得額未超過免稅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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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個人於年度中結婚或離婚其配偶有所得者可
分別或合併申報

財政部66.9.3.台財稅第35934號函

1.個人於年度中結婚或離婚，而其配偶於該年度有所得者，
於辦理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可自行選擇與其配
偶分別或合併辦理結算申報。惟結婚年度以後或離婚年度
以前之其他年度，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仍應依所得稅法
第15條之規定，合併申報課稅。

2.離婚者關於當年度扶養親屬寬減額，得協議由一方申報或
分由雙方申報，未經協議者，由離婚後實際扶養之一方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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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媳婦將婆婆列為受扶養親屬如非重複准予受
理

財政部81.3.17.台財稅第810761113號函

納稅義務人甲君於年度中結婚，惟未辦理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經核定後申請核認已由其配偶申報扶養之甲母為其本人之
扶養親屬，如經查明符合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且無
重複列報減除者，可准予受理。

★納稅義務人年度中結婚採夫妻分開申報，並將配偶之父母列為扶養親屬，如受扶養人符
合合所得稅法第17條規定且非重複，可准予受理。

★民法969：稱姻親者，謂血親之配偶、配偶之血親及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民法971：姻親關係，因離婚而消滅，結婚經撤銷者亦同。

(夫死，妻改嫁後與亡夫之父母仍具姻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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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列報減除納稅義務人配偶與前夫（妻）或婚前與
他人所生子女之免稅額及扣除額相關規定

財政部101.12.3.台財稅字第10100188380號令

1.納稅義務人之配偶與前夫(妻)或婚前與他人所生子女，受納稅
義務人扶養者，得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有關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規定，減除其免稅額、教育學費特別扣
除額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2.廢止前臺灣省政府財政廳46.3.25財一第23775號令：依民法第
1114條規定，家長家屬間互負扶養義務，納稅義務人之妻與前
夫(或婚前與他人)所生之子女與納稅義務人共同生活者，自與
納稅義務人有家屬家長關係，納稅義務人得列報該扶養親屬免
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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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個人捐款予公立學校得視為對政府之捐贈扣除
財政部65.7.6.台財稅第34469號函

營利事業或個人捐款公立學校設置①獎學金或②擴建校舍及③教學
設備，得視為對政府之捐贈，准予適用所得稅法第36條或同法第17
條第1項第3款第2目（編者註：現行第2款第2目之1）但書之規定辦
理。

★私立學校法第62條規定的捐贈：個人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
基金會，對學校法人或該法96年12月18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已設立
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的捐款，金額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50％；
惟如未指定捐款予特定的學校法人或學校者，得全數列舉扣除。
須檢附收據正本以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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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個人對已立案海外僑校之捐款得列舉扣除

財政部賦稅署80.10.21.台稅一發第800739322號函

（一）僑務委員會為推展華僑文化教育事業，已於80年8月輔導成立「財團法人
海華文教基金會」接受國內廠商或個人捐款。該基金會既係合於所得稅法
第11條第4項規定之機關或團體，營利事業或個人對該基金會之捐贈，可
依同法第36條第2款或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第1小目規定辦理。

（二）馬來西亞檳城臺灣僑校業依「華僑學校規程」（編者註：現行「僑民學
校聯繫補助要點」）向主管機關僑務委員會辦妥立案登記，係合於所得稅
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之機關或團體。個人對該校之捐贈，依同法第17條第1
項第2款第2目第1小目規定，其捐贈金額在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20%限額內
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本法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係以合於民法總
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限
。(個人對國外私校捐贈，不得列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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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個人對於政府機關設立賑災專戶之捐贈可全數
扣除

財政部90.9.12.台財稅字第0900455181號令

1.個人或營利事業對於各級政府機關為辦理天然災害賑災設立之賑災專戶之捐贈
，屬於對政府之捐贈，納稅義務人可以載明捐贈事由之①匯款收據、②憑條存
根聯或③轉帳通知書等，作為捐贈之收據或憑證，依所得稅法第17條或第36條
規定，全數申報列舉扣除或列報為當年度費用；如係透過上開單位於郵局所開
立之賑災專戶劃撥捐款者，可憑④郵局掣給之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申報扣除
。如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未記載姓名者，可由匯款人自行填註。

2.個人如為機關、團體、學校或事業單位之員工，其賑災之捐獻係由機關、團體
、學校或事業等單位經收彙總捐獻，致僅取得一張統一捐獻收據者，可憑各該
機關、團體、學校或事業單位填發載明受捐贈單位名稱之收據，申報綜合所得
稅列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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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對村里建設基金專戶之捐贈不得列舉扣除
財政部86.8.26台財稅第861913511號函

捐贈當地鄉、鎮、縣轄市公所、區公所，取得機關出具之正式收據，屬對
政府之捐贈，列報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之扣除額，不受金額之限制。惟如由
村里辦公處出具收據不得列舉扣除。（因村里辦公處尚不能視為稅法所指
之「各級政府」，亦不屬於「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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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要保人為營利事業者其支付之保險費被保人
不得申報扣除

財政部63.1.11.台財稅第30220號函

納稅義務人為其本人、配偶及其直系親屬要保之人身保險、
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所支付之保險費，得依所得稅法第17
條規定申報扣除。要保人如係營利事業，其以職工為被保險
人所付之保險費，准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第
83條規定辦理。如要保人非被保險人本人，而被保險人依所
得稅法規定為納稅義務人時，被保險人既未支付保險費，自
不得申報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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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納稅義務人申報居住國外而受其扶養之直系
親屬保險費認定原則

財政部81.9.17.台財稅第811678252號函

納稅義務人申報居住國外而受其扶養之直系親屬在當地投保
人身保險所支付之保險費，可憑經當地政府核准設立之保險
公司出具之保險費收據正本及保險單影本，自其當年度綜合
所得總額中列舉扣除。上開收據或保險單應載明保險種類、
要保人、被保險人、保費金額及繳費日期等項，且應自行節
譯註記，以供稽徵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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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因身體殘障裝配助聽器義肢輪椅之支出可列
舉扣除

財政部68.3.15.台財稅第31644號函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其扶養親屬，因身
體殘障所裝配之助聽器、義肢、輪椅之支出，可依照所
得稅法第17條「醫藥及生育費」規定，列舉扣除。

身體殘障者所裝配之助聽器、義肢、輪椅之支出，可憑
醫師出具之①診斷證明及②統一發票或收據，核實認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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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個人牙病之醫療費如係付與合於規定醫院者
可列舉扣除

財政部78.10.16.台財稅第780676574號函

個人因牙病所為鑲牙、假牙製作及齒列矯正之醫療
費支出，如係付與符合所得稅法第17條規定之醫療
院、所者，可憑其所出具之①診斷證明及②收據，
作為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但其診斷證明載明
係因美容之目的而為之支出，核非屬醫療性質，不
得申報列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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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列舉扣除醫藥費應備憑證之例外規定
財政部73.8.1.台財稅第56879號函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在合
於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醫院、診（療）所
治療，因病情需要急須使用該院所無之特種藥物
，而自行購買使用者，其藥費可憑：（一）該醫
院、診（療）所之住院或就醫證明。（二）主治
醫師出具准予外購藥名、數量之證明。（三）書
明使用人為抬頭之統一發票或收據，申報醫藥及
生育費列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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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省立養護中心收取醫療費用而單獨開立收據
者得列舉扣除

財政部80.7.11.台財稅第800711861號函

臺灣省立甲老人養護中心（編者註：現已改隸內政部）
收取之「養護費」，其中屬醫療行為之收費，如單獨開
立收據，准予依照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第3
小目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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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而須長期照護之醫藥
費適用綜合所得稅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規
定

財政部101.11.7.台財稅字第10100176690號令

自中華民國101年7月6日起，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本人、
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因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而須長期照護
（如失智症、植物人、極重度慢性精神病、因中風或其他重
症長期臥病在床等），所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
醫療院、所或其他合法醫療院、所之醫藥費，得依所得稅法
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3規定列舉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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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國外就醫醫藥費列舉扣除之規定
財政部68.6.14.台財稅第33946號函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因病在國外就醫，其付
與國外醫院之醫藥費，可憑國外公立醫院，以及國外財團法
人組織之醫院或公私立大學附設醫院出具之證明，自其當年
度綜合所得總額中列舉扣除；其往返交通費、旅費非屬所得
稅法第17條所稱「醫藥費」之範圍，不得於綜合所得總額中
扣除。
★納稅義務人支付醫療專機之費用，不得列為醫藥費列舉扣除。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5月11日94年度訴字第01797號及最高行政法院97年3月27日97年度
判字第00193號裁判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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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學校註冊繳交之宿舍費未列報教育學費特別
扣除得列報租金扣除

財政部91.4.23.台財稅字第0910452103號令

納稅義務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受扶養直系親屬就讀於國內各級
學校，註冊時繳交之宿舍費，未在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項下
列報部分，可憑註冊時繳交之宿舍費或學費（其中宿舍費金
額應明確劃分）收據影本，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
2目第6小目規定，列報房屋租金支出列舉扣除額，但申報有
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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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2條修正後候選人申報
列舉扣除應檢附之文件

財政部96.12.4.台財稅字第09604554490號令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於96年11月7日修正公布後，候選人依同法第42條規定申報
綜合所得稅競選經費列舉扣除額時，應檢附下列文件供稽徵機關查核：

一、候選人未開立政治獻金專戶者，競選經費支出應依政治獻金法第18條（編
者註：現行第20條）第3項第2款規定項目分別列示，並應檢附競選經費支出憑
證及選舉委員會通知領取競選費用補貼之相關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

二、候選人已開立政治獻金專戶者，應檢附向監察院申報之會計報告書影本、
經監察院審核完竣之擬參選人政治獻金收支結算表及選舉委員會通知領取競選
費用補貼之相關文件。但經稽徵機關審酌認有調閱競選經費支出憑證或相關證
明文件查核之必要者，候選人仍應提示競選經費支出憑證或證明文件供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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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總額

薪資所得應扣繳之稅款係以給付總額計算
財政部68.5.24.台財稅第33363函

勞工薪資所得每月扣繳稅款之計算，係以每月在職務上或工
作上取得之各種收入為所得額，亦即扣繳憑單中應填載之
（薪資所得）給付總額。其由雇主自上項薪資所得中扣付
之工會會費、職工福利金、交通費及保險費等，於計算扣
繳稅款時，不得自薪資所得中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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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交易所得

個人出售房地未劃分價格者其房屋交易損益
之計算

財政部83.1.26.台財稅第831581093號函

個人出售房地，其原始取得成本及出售價格之金額，如經稽徵機關查核
明確，惟因未劃分或僅劃分買進或賣出房地之各別價格者，應以房地買
進總額及賣出總額之差價，按出售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
房屋評定現值之比例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損益。說明：二、個人出售房
地，如能提示買進及賣出該房地之買賣契約書，且該契約書附有收、付
價款之紀錄或另有收、付價款之憑證，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除可分
別提示買賣時房屋、土地之各別價格，以憑核實計算財產交易所得外，
餘均依主旨規定辦理；其如有財產交易損失者，並得依所得稅法第17條
第1項第2款第3目第1小目之規定，自當年度及以後3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
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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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交易所得

個人出售房地適用83年1月26日台財稅第
831581093號函計算財產交易損益之規定

財政部101.8.3.台財稅字第10100568250號令

個人出售房地，其原始取得成本及出售價格之金額，如經稽
徵機關查核明確，惟因買進及賣出均未劃分或僅劃分買進或
賣出房地之各別價格者，於依本部83.1.26台財稅第
831581093號函規定計算財產交易損益時，其所支付之相關
必要費用（如：仲介費、代書費、土地增值稅、契稅等），
得自房地買進總額及賣出總額之差額中減除，再按出售時之
房屋評定現值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現值之比例計算房
屋之財產交易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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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交易所得

個人出售房屋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
勞務稅為移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費用計算財
產交易所得時得予認列減除

財政部102.7.5.台財稅字第10200086140號

個人出售房屋，繳納屬房屋部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為移
轉該項資產而支付之費用，其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類
第1款規定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時，得予認列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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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交易所得

有關個人出售房地未劃分房地價格時，繳納
屬土地部分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能否自計算
財產交易所得中減除

財政部賦稅署103.8.28.臺稅所得字第10300119860號函

個人出售房地，如未劃分或僅劃分買進或賣出房地之各別價格者
，於依財政部83年1月26日台財稅第831581093號函規定計算財產
交易損益時，所繳納房屋及土地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因屬移轉
該項資產而支付之費用，得依財政部101年8月3日台財稅字第
10100568250號令規定辦理。(自房地買進總額及賣出總額之差額
中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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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交易所得

個人出售因贈與而取得之房屋，於計算財產
交易損益時，得減除受贈與時據以課徵贈與
稅之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財政部102.11.14.台財稅字第10200157200號令

個人出售因贈與而取得之房屋，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7
類第2款規定計算財產交易損益時，其得減除受贈與時該房
屋之時價，應以受贈與時據以課徵贈與稅之房屋評定標準價
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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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常見申報錯誤事項
類別 項目 內容

免
稅
額

扶養親屬 1. 誤報扶養20歲以上未在學、服役、待業或在補習班補習之有
謀生能力的子女或兄弟姊妹。

2. 兄弟姊妹重複申報扶養父母。
3. 申報未同居一家無實際扶養事實的其他親屬。

列
舉
扣
除
額

捐贈 1. 低價買進不實捐贈收據、列報未登記或未設立團體的捐贈。
2. 誤報點光明燈、安太歲或支付塔位等有對價關係之款項。
3. 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的捐贈，申報金額不

能超過全年綜合所得總額20%。

保險費 1. 限於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的保險費，
每人每年限額2.4萬元。

2. 全民健康保險費(含補充保險費)，得不受金額限制，全數扣
除(以被保險人眷屬身分投保者，毋須與被保險人同一申報
戶)。

3. 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的保險費（含
勞保、就業保險、軍公教保險、農保、學生平安保險、國民
年金保險被保險人與要保人須在同一申報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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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常見申報錯誤事項

類別 項目 內容
列
舉
扣
除
額

房貸利息 1.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每戶每年最多可申報
扣除30萬元，但須先減除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 修繕或消費性貸款的利息支出不得扣除。
3. 不能同時申報房貸利息及房租支出。(不同期

間除外)

特
別
扣
除
額

教育學費 誤列報本人、配偶或受扶養兄弟姊妹之教育學費特
別扣除額。

身心障礙 1. 誤以重大傷病卡列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2. 未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精神衛生法規定的專科

醫生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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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常見申報錯誤事項

類別 項目 內容
分開申
報錯誤

夫妻分開申報 1. 納稅義務人因感情不睦或婚姻暴力與配偶分居，
得各自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及計算稅
額。

2. 不符合上開規定，而無法合併申報者(不包含
因工作因素分隔兩地或戶籍地不同等情形)，
仍應於申報書上填寫配偶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
號，註明已分居，由稽徵機關合併計算稅額。

◆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分居得各自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及計算稅額之認定標準，說明如下：
納稅義務人與配偶符合民法第1010條第2項難於維持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之規定，向法院聲請宣告
改用分別財產制者。
納稅義務人與配偶符合民法第1089條之1不繼續共同生活達6個月以上之規定，法院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者。
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因受家庭暴力，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者。
納稅義務人或配偶取得前述通常保護令前，已取得暫時或緊急保護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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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常見申報錯誤事項

類別 項目 內容
扣除額 政治獻金 個人對同一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不得超過10萬

元，且每一申報戶每年對各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
選人捐贈的扣除總額，不得超過各該申報戶當年度
申報的綜合所得總額20％，其金額並不得超過20萬
元。
對政黨的捐贈，政黨推薦的候選人於110年度立法
委員選舉得票率未達1％者或收據格式不符者，不
予認定。(受贈收據應依監察院所定之格式，並得自監察院政

治獻金網路申報系統產製，列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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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常見申報錯誤事項

類別 項目 內容
扣除額 公務人員選舉罷免

法規定競選經費
候選人自選舉公告發布日起至投票日後30日內，所
支付與競選活動有關的競選經費，於規定最高金額
內減除政治獻金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3條規
定政府補貼競選經費後的餘額，可於投票日年度列
報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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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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